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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愛華村堂  
傳揚福音  互相牧養  渴慕真道  結連社區 

 

 

二零二六年六月六至七日    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神學主日     第二十三期 

 

信仰不只是一種感覺  

關瑞文 
六月，本會迎來「神學主日」。作為神學教育工作者與義務教士，我常被 

問及：「神學，只是高閣上的深奧哲理嗎？」 
其實不然。回溯歷史傳統，神學從來不是脫離現實的玄想（speculative 

science）。它是一門腳踏實地的實踐科學（practical science）。 
十三世紀神學家鄧斯．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說：「一切神學皆是 

實踐的。」為何「實踐」？因為它直指人類生存的根本處境。神學，絕非象 
牙塔內的思辨遊戲。它是一座橋，將基督信仰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連。個人的 
生命實存、社會的時代變局、政治的風起雲湧——這些無不涵括其中。探究 
上帝的屬性，絕不是為了滿足理智的好奇。我們求的，是在多變的世界裏認 
清方向。神學訓練，正是裝備我們：以信仰的眼光面對順逆；在社會中踐行 
公義與慈愛。 

有人以為，神學是教牧同工的專利。這實屬誤解！神學不僅是傳道人的 
必修課，更是每位信徒都該有的靈性操練。為甚麼？因為它能孕育我們靈魂 
深處，那份對上帝與生俱來的愛。保羅在《腓立比書》一章 9 節（和合本修 
訂版）明言：「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不斷 
增長。」愛主，怎能只靠一時的熱忱？它必須扎根於真理。神學，就是「信 
仰尋求理解」。認識愈深，愛就愈堅定與純粹。因為真知，愛得更深。這份愛，
能保守我們的心，不在俗世洪流中隨波逐流。 

循道衞理宗傳統，向來兼重「個人敬虔」與「社會聖潔」。我們不僅在內 
室親近主，更要走入人群，作鹽作光。這份實踐力，極需要神學思辨作為後盾。
沒有神學的尺度，敬虔容易淪為盲目的狂熱；社會關懷也恐失去屬靈的内涵。
信徒裝備神學，本意絕非欲作雄辯滔滔的大儒。我們所求的，是讓愛心更具 
見識；使行事為人，得與所蒙的恩召相稱。 

值此「神學主日」，願我們都能在神學的瀚海中重新發現信仰的厚度，讓 
這門「實踐的科學」成為日常生活的明燈；在探求真理的過程中，更深愛戴 
賜下真理的主，並於人生實存的境況中踐行出榮神益人的美好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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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主日聖餐崇拜程序 

*請先將手提電話關閉，虔備心靈，準備敬拜* 

時   間                        主 席                       司 琴 

上午十時正 林偉強義務教士 張穎茵姊妹 

預備覲見 

進 堂 詩 ....................................... ＜讚美上主歌＞.................................... 眾立同唱 

                          《普頌》10 首 

宣   召…………………………………………………………………..……………….主席宣讀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要向耶和華歌唱， 

稱頌他的名！天天傳揚他的救恩！在列國中述說他的榮耀！ 

在萬民中述說他的奇事！                      （詩 96：1-3） 

啟應禱文 .................................................................................... 主席讀啟，會眾讀應 
啟：全能的父上帝，救贖世人的耶穌基督，賜予生命的聖靈，我們讚美你。 

你揀選我們成為你的子民，並在地上建立教會，將萬民聚集在你的愛中， 
牧養我們，以宣揚你的榮耀和美德。 

應：三一的主啊！我們感謝頌讚你，讓教會成為基督的身體，在世上延續和彰 
顯基督的救世工作。你揀選了你的僕人建立教會，牧養羊群。 

啟：我們為教會委身牧職的同工禱告，他們回應你的呼召，經過訓練和操練， 
以生命與熱誠，投入牧職事奉的行列。在服侍中體會主的琢磨與陶造，成 
為主合用的器皿。 

應：三一的主啊！我們感謝頌讚你，讓教會成為基督的身體，在世上延續和彰 
顯基督的救世工作。你揀選了你的僕人建立教會，牧養羊群。 

啟：我們同來為神學教育及委身神學教育的弟兄姊妹祈禱，神學教育既為教會培育 
牧者，又引導愛主的人，在今日世界中活出基督的真理，在變幻的世代中，展 
述救恩。 

應：三一的主啊！我們感謝頌讚你，讓教會成為基督的身體，在世上延續和彰 
顯基督的救世工作。你揀選了你的僕人建立教會，牧養羊群。 

啟：讓我們為普及神學教育出發，讓每個基督徒都能讀神學、認識神學，從而 
與主更親近，與真理走近。主啊！你牧養教會，又呼喚我們彼此牧養。願 
我們裝備自己，成為主僕人。 

應：三一的主啊！我們感謝頌讚你，讓教會成為基督的身體，在世上延續和彰 
顯基督的救世工作。你揀選了你的僕人建立教會，牧養羊群。 

主 禱 文 ....................................................................................................... 默禱後同誦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陷入試探；救我們脫離那惡者。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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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講聖道 

唱    詩 ..................................... ＜耶穌呼召歌＞ ..................................... 眾立同唱 

                          《普頌》384 首 

誦讀聖經 ............................. 「裝備事奉．蒙主差遣」 .........................蘇銀鳳姊妹 

舊約 耶利米書 1 章 4 至 10 節 (舊約 1115 頁） 

福音 約翰福音 20 章 19 至 23 節 (新約 175 頁） 

書信 以弗所書 4 章 11 至 16 節 (新約 231 頁） 

祈    禱 ............................................................................................................. 主   席 

詩班歌頌……………….…..........…＜我決心靠於耶穌＞…………..……..……..詩   班 

我決心靠於耶穌；全部信心信靠，毫無別處得到力量可衝破孤單黑暗。 

我要獻出人生，能獲救主眷顧；完全被愛充滿輔助得到心中冀盼。 

我期望信念永固，恩主一生扶助。如有難料困惑疑難，救主能夠擔當。 

我決心靠於耶穌；全部信心信靠，毫無別處得到力量可衝破孤單黑暗。 

我願獻出人生(要獻上全誠意) ，能獲救主眷顧；(完全無煩無憂。) 

完全被愛光照輔助得到心中冀盼。我期望信念永固，恩主一生扶助。 

如有難料困惑疑難，救主能夠擔當。我決心靠於耶穌；全部信心信靠， 

毫無別處得到力量可衝破孤單黑暗。求父賜真光！Amen! 

講    道…………..…………..…...…「蒙主差遣」…...…………..……..…..... 葉菁華教授 

回 應 詩 ............................................. ＜守信歌＞ .......................................... 眾立同唱 

《普頌》431 首 

奉    獻 ........................................................  ....................................................... 眾   坐 

（今主日為「慈善奉獻」多收一次獻金） 

獻 禮 文 ..................................... 《普頌》644 首 ............................ 收集獻金後同唱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分    享 ...................................................................................................... 譚柏翹同學 

報    告 .............................................................................................................. 宣教同工 

聖    餐…………………………….……….………………………….……..…...王澤堂牧師 

差遣祝福…………………………….……….………………………….…………….......眾    立 

阿 們 頌………………………….阿們。阿們，阿們，阿們。….……..…….......眾    立 

※ 靜坐默禱，讓主禮人先退席，然後離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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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主日週六早堂聖餐崇拜程序 
*請先將傳呼機、手提電話關閉，虔備心靈，準備敬拜* 

時    間 主    席 司    琴 
上午十一時正 楊倩影姊妹         李駿豪弟兄 
預備覲見 
序    樂 ......................................... 主禮及詩班進場 ................................... 眾    立 
宣   召 .......................................................................................................... 主席宣讀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要向耶和華歌唱， 

稱頌他的名！天天傳揚他的救恩！在列國中述說他的榮耀！ 

在萬民中述說他的奇事！                      （詩 96：1-3） 
啟 應 文 .......................................................................................................... 會    眾 

啟 :願 主 與 你 同 在  
應 :也 與 你 同 在  
啟 :讚 美 主 的 聖 名  
應 :主 的 聖 名 當 受 讚 美  

祈    禱 .......................................................................................................... 主    席 
唱    詩 ............................................ ＜主自己＞ ........................................ 眾立同唱 

《世紀頌讚》300    
前所要是福祉，今所要是主；前所要是感覺，今要主話語， 
前所要是恩賜，今要賜恩主；前我尋求醫治，今要主自己。 

永遠高舉耶穌，讚美主不息；一切在耶穌裡，因祂是我一切， 
前藉自己做工，今靠主工作；前我欲利用主，今讓主用我。 
前欲得人稱讚，今求主歡喜；前為自己勞碌，今為主而活， 

永遠高舉耶穌，讚美主不息；一切在耶穌裡，因祂是我一切。 
宣講聖道 
誦讀聖經………………...…..「裝備事奉．蒙主差遣」………….……………...陶瑛姊妹 

羅馬書 4 章 13 至 25 節 
講    道…………..……….…...…「從信心到稱義」…............….…..... 鍾恩諾神學生 
回 應 詩.. ...................................... ＜本分當盡＞ ........................................ 會眾同唱 

《普頌》735    
我有本分當盡，我有真神當尊，我有永恆靈魂當救，離罪與主相親。 
我願奉獻此生，成就主派之工，將我才能不住施展，勤懇勉力至終。 

奉    獻 .......................................... ＜奉獻詩＞ .......................................... 會眾同唱 
求主祝福我手所獻，我所計劃一切事工，惟靠信心，志向，意念，其餘一切在主手中。 

東馬詩巫交流學習團分享會 .......................................... 宋寶琴姊妹、黎好恩姊妹 
家事報告 .......................................................................................................... 主    席 
聖    餐…………………………….……….………………………….………...…...王澤堂牧師 
祝    福 .......................................................................................................... 眾    立 

※ 眾坐安靜默禱，讓主禮人先退席，然後離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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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主日週六晚堂聖餐崇拜程序 
 *請先將傳呼機、手提電話關閉，虔備心靈，準備敬拜* 

時    間 主    席 司     琴 
下午六時正 林桂賢姊妹 張穎茵姊妹 
預備覲見 
宣   召 .......................................................................................................... 主席宣讀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要向耶和華歌唱， 
稱頌他的名！天天傳揚他的救恩！在列國中述說他的榮耀！ 
在萬民中述說他的奇事！                      （詩 96：1-3） 
 

敬拜讚美 .......................................................................................................... 會    眾 
＜主祢照亮了一切＞＜垂絲柳樹下＞ 

宣講聖道 
誦讀聖經 ............................. 「裝備事奉．蒙主差遣」 .........................李楚倩姊妹 
舊約 耶利米書 1 章 4 至 10 節 (舊約 1115 頁） 
福音 約翰福音 20 章 19 至 23 節 (新約 175 頁） 
書信 以弗所書 4 章 11 至 16 節 (新約 231 頁） 

講    道…………..………..….…...…「蒙主差遣」…...……………..…..... 葉菁華教授 
回 應 詩………….……………..….＜是為你預備＞……………………………..會    眾 
奉    獻 .......................................................................................................... 會    眾 

（今主日為「慈善奉獻」多收一次獻金） 
（收集獻金後，由主席領禱） 

分    享 ...................................................................................................... 譚柏翹同學 
東馬詩巫交流學習團分享會 .......................................... 楊倩影姊妹、林雅珊姊妹 
家事報告 .......................................................................................................... 宣教同工 
聖    餐…………………………….……….………………………….………...…...王澤堂牧師 
祝    福 .......................................................................................................... 眾    立 

※ 眾坐安靜默禱，然後離座 ※  

銀行轉賬奉獻方式 
有意奉獻之弟兄姊妹可直接將奉獻存入本堂之銀行戶口 – 
匯豐銀行賬戶號碼 : 002-9-403300 
        戶口名稱 :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愛華村堂」或 
“The Methodist Church Hong Kong – Epworth Village Methodist Church” 
另亦可透過『轉數快』程式 (本堂識別碼: 161445846)轉賬至本堂中國銀行戶口。 

請於七天內將銀行入數紙或手機銀行轉數確認頁面螢幕截圖，連同中、英文 
姓名、聯絡電話、捐項類別、金額等資料以電郵
（april.lo@epw.methodist.org.hk）或以 Whatsapp（5615 4239）等方式交
回本堂，以供核實。亦請轉來之資料，標題請註明『奉獻通知 – （奉獻人
姓名）』，以便處理。若未能於七天內將入數資料清楚提交，有可能將該數
撥入下月奉獻。如有任何查詢，可聯絡本堂會計幹事盧麗嫦姑娘。 

mailto:april.lo@epw.methodis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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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馬詩巫交流學習團  

日期：二零二六年六月六日（禮拜六） 

時間：週六早堂及晚堂崇拜   

地點：二樓禮堂                       

內容：短片、交流行程及點滴、個別團友分享 

~~~~~~~~~~~~~~~~~~~~~~~~~~~~~~~~~~~~~~~~~~~~~ 
本會按慣例於神學主日出版《神學主日特刊》，本年度特刊內容包括會長訓

勉、新任總議會牧師感言，堂區宣教師候選人及外派差遣員候選人感言，宣教

師、神學生及外派差遣員之選訓附則，以及神學訓練基金章則等。 
 

《神學主日特刊》已上載本會網頁，敬請掃描二維碼 

或到本會網頁 (www.methodist.org.hk) 下載。 
 

 

如有任何垂詢，請致電 3725 4531 聯絡總議會辦事處許曼芝女士。 

 

歡迎 
本堂歡迎首次參加崇拜之朋友，請留下姓名、地址及電話，以便日後
繼續聯絡。本堂設有不同團契、小組及主日學，歡迎參加。 

 ~~~~~~~~~~~~~~~~~~~~~~~~~~~~~~~~~~~~~~~ 

鳴謝 

今主日為神學主日，承蒙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葉菁華教授於週
六晚堂及主日崇拜蒞臨證道，及鍾恩諾同學於週六早堂崇拜蒞臨證
道，並有譚柏翹同學於週六晚堂及主日崇拜分享，本堂謹表歡迎，
並致謝忱。 

 ~~~~~~~~~~~~~~~~~~~~~~~~~~~~~~~~~~~~~~~ 

會務 
報告 

1. 為支持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的神學教育，下主日將收取多一次
額外奉獻，撥款一萬元捐助崇基學院神學院支持神學教育經費。
不敷之數由神學專款支付，如多於一萬元亦全數捐出。 

2. 二０二六年六月之讀聽行經已出版，敬請留意。 
 ~~~~~~~~~~~~~~~~~~~~~~~~~~~~~~~~~~~~~~~ 

同工 
消息 

1. 本堂宣教師區鳳萍姑娘於七月一日起正式榮休，扣除年假後最後
上班日在六月十七日，本堂感謝區姑娘過去在本堂的服事，願主
賜福她在退休後的生活，身心健康，並繼續見證事奉上主。 

2. 本堂神學生黃家琪姊妹由六月份至七月份全時間在本堂實習。願
主賜福，並請禱告紀念。 

3. 本堂會計幹事盧麗嫦姑娘於六月十至十一日休假，其間同道如有
要事，請與其他同工聯絡。 

下載分享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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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2027 年度〈門徒〉接受報名* 

門 徒 （ I） ：研讀聖經．作主門徒      門徒（ II）：扎根真道．深入世界 

門徒（III）：緊記你們是誰               門徒（IV）：在生命樹下 

     門徒訓練課程由美國衞理公會門徒訓練部提供，新加坡衛理公會翻譯，目的

乃透過有深度、有規律的聖經研讀，培養出堅強的基督徒領袖。參加該課程者須

願意準時出席並積極參與所有課程（三十四課或三十二課，每週兩小時半），另

外每週願意用三小時作個人備課（即每天半小時，共六天）。 

     本堂 2026-2027 年度〈門徒〉課程現正接受報名，歡迎已受洗兩年之本堂

會友，有心志參加此課程者，必須在時間上付代價，願意虛心學習，渴慕真道，

可主動向教牧同工表明心志，若經甄選為合適參加者，將安排有關細節。 

報名要求： 

已受洗兩年或以上並經常參與本堂聚會之本會會友可報讀紅色〈門徒〉。 

已修畢紅色〈門徒〉，並積極參與本堂事奉兩年或以上者可報讀綠色〈門徒〉。 

已修畢綠色〈門徒〉，並積極參與本堂事奉一年或以上者可報讀紫色〈門徒〉。 

已修畢紫色〈門徒〉，並積極參與本堂事奉一年或以上者可報讀金色〈門徒〉。 

截止日期：二零二六年六月十四日（下主日） 

備     註：參加者必須出席「獻心會」日期稍後公佈 

查     詢：請聯絡本堂教牧同工 
~~~~~~~~~~~~~~~~~~~~~~~~~~~~~~~~~~~~~~~~~~~~~ 

 

本堂上週崇拜及奉獻概況 

 
30.5.2026 

(六) 
31.5.2026 

(日)  

 早堂 晚堂 主日 兒童 合共 
出席人數  75 20 123 19 237 

主日 1,337  565  2,142  60  4,103  
經常費 3,490  1,700  8,159  - 13,349  

慈善 - - 20  - 20  
維修保養 - - 1,200  - 1,200  
代收奉獻 40  - 690  - 730  

 4,867  2,265  12,211  60  19,402  

獻花：岑劉景嫦。林淡宏。李黃月英。區美麗。陳萍。王錦芳。 
何春如夫婦。楊靜霖。 

獻刊：岑劉景嫦。李黃月英。何春如夫婦。楊靜霖。 

$19,700 為會眾直接存入本堂之銀行戶口, 故收得奉獻合共$3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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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部主日學專題講座 

「這是天父世界」 第三課 

日期：二零二六年六月十四日 (主日)    
時間：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至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地點：203 室    
講員：李偉德博士 (前環境保護工作者，現任義務傳道人) 
報名查詢﹕林偉強義務教士 
~~~~~~~~~~~~~~~~~~~~~~~~~~~~~~~~~~~~~~~~~~~~~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愛華村堂 兒童牧區主辦 

暑期聖經班 2026「 極限運動 Power Up」 
今個夏天，小朋友將變身成為極限運動員，挑戰各種好
玩的關卡！面對新挑戰和環境時，小朋友可能覺得猶
豫、不敢前進… 不要緊，至 COOL 的生命導師主耶穌會
陪伴小朋友一起面對挑戰，就像超級充電站一樣，提供
滿滿的力量，讓小朋友「Power Up」！從而學會：勇
敢、堅毅、突破！ 
日期：二零二六年六月廿八日、七月五、十二、十九及 

廿六日（主日） 
時間：早上十時至中午十二時 
地點：本堂後座三樓   名 額：25 人 
對象：恆常參與本堂兒童崇拜 / 升 K2 至小六學生 
內容：聖經故事、詩歌、遊戲、手工製作 
費用：港幣 50 元正  
報名方法：網上報名；或填妥紙本報名表，親身/郵寄交至本

堂辦公室（柴灣道 100 號三樓）  
查 詢：請致電 2898 3697 聯絡本堂曾少卿宣教師 
~~~~~~~~~~~~~~~~~~~~~~~~~~~~~~~~~~~~~~~~~~~~~ 

事奉人員 本 週 下 週 

週六 

早堂 

司事員 陶瑛 王旭愉 

燈光音響 方兆佳，何沛沛 黃桂珠，方兆佳 

週六 

晚堂 

司事員 張慧嫻，盧卓賢 何仲婷 

燈光音響 龔爾晞，鄧碩曦 鄧碩曦，楊嘉康 

主日 

崇拜 

司事員 
鍾德真，岑惠萍， 

朱麗儀，陸月貞 

林春燕，劉巧宜 

區美麗，梁燕方 

燈光音響 楊少雄，蘇嘉豐 羅子聰，張永成 

兒童 

崇拜 

主席 林嘉穎 譚展蔚 

講員 黃家琪姑娘 黃心弦 

讀經 梁曉樂 楊允頌 

司事員 周淑嫻，曾藝彤 黎和愷，潘瑞欣 

電腦控制 楊允禱 趙紫攸 

插花 鄧俊光 王旭愉 

報名二維碼： 
 

幼兒名額已滿, 
現招收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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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月禱會  

『泰澤共融祈禱會』 
 

 

 

 

 

 

 

弟兄姊妹：讓祈禱成為得釋放、得力量、得盼望之泉源。  

日期：6 月 16 日(禮拜二)  

時間：晚上 7:30 至 9:00 

地點：二樓小禮堂 

主領：潘玉娟牧師 

誠意邀請你參加 
 

日期 類別 重點 

6 月 7 日 

（日） 

屬靈 

文化 

為本堂整個群體的屬靈文化、敬拜禱告生活、彼此關係及見證禱

告。求主更新我們，使教會更像基督，所作之工更合乎上帝心

意，成為榮耀祂的群體。 

6 月 8 日 

（一） 

軟弱 

肢體 

為病患及在醫院/院舍/家中休養中的弟兄姊妹祈禱，求主耶穌親

自賜下平安，並堅固他們的信心，得著安慰、感受主施恩與同在。 

6 月 9 日 

（二） 

靈進 

課程 

繼續為今晚靈進課程禱告，求主賜導師智慧、讓弟兄姊妹明白、

渴慕真道，屬靈生命繼續成長。 

6 月 10 日 

（三） 

聘請 
同工 

為本堂急需聘請宣教同工禱告，求主親自為我們預備祂的僕人，

擔任宣教及牧養的工作，同心建立上帝的家。 

6 月 11 日 

（四） 

本港 

天氣 

為近日炎熱的天氣禱告，求主保守長者、露宿者、戶外工作者及

割房家庭，免受他們中暑帶來傷害。賜政府有智慧在炎熱的氣候

中，關心、支援有需要的社群。 

6 月 12 日 

（五） 
戰爭 

全球在戰爭陰影之內，同時面對經濟壓力，求主憐憫多地難民家

庭，感動各國領袖早日平息戰爭。 

6 月 13 日 

（六） 

舂坎角 

探訪 

為今天宣教部的「舂磡角療養院探訪」禱告，求主幫助弟兄姊妹

帶著主耶穌的愛和憐憫到院舍中，觸動每一位體弱的院友得著心

靈的安慰與溫暖，也感受到被愛。 

鼓勵弟兄姊妹參與祈禱會，成為代禱勇士以禱告托著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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穡 多 工 少 、 群 羊 無 牧  

神 學 主 日    

今 主 日 隆 重 舉 行  

＊ 呼 籲 愛 主 青 年 受 訓 教 會 急 需 優 秀 人 才 受 任 牧 職 ＊  

＊ 設 有 多 項 津 貼 及 基 金 津 助 有 經 濟 需 要 之 候 選 人 ＊  

敬 請 以 行 動 、 代 禱 及 奉 獻 支 持  
教 會 聖 工 人 員 不 足，發 展 受 到 限 制，多 年 來 教 友 關 心 代 禱，蒙 主

親 自 呼 召。自 循 道 公 會 及 衞 理 公 會 聯 合 五 十 一 載，共 八 十 六 位 本 會 信 徒
被 接 納 成 為 總 議 會 教 牧 人 員 候 選 人 或 堂 區 宣 教 師 候 選 人 ， 除 三 人 未 有
入 職，至 今 仍 在 本 會 堂 會 事 奉 者 共 四 十 一 位（ 包 括：林 崇 智 牧 師、王 玉
慈 牧 師、林 津 牧 師、盧 偉 旗 牧 師、余 勝 意 牧 師、梁 慈 光 牧 師、余 恩 明牧
師、謝 志 宏 牧 師、王 澤 堂 牧 師、張 國 良 牧 師、李 英 偉 牧 師、杜 敏 玲 牧 師、
李 少 媚 牧 師、趙 秀 娟 牧 師、黃 德 馨 牧 師、任 遠 輝 牧 師、麥 衛 華 會 吏、黃
苑 翹 會 吏、鍾 浩 然 會 吏、鄧 民 瀚 會 吏、余 煥 群 會 吏、劉 家 莉 會 吏、吳進
逢 會 吏、劉 偉 豪 會 吏、連 啟 榮 會 吏、繆 健 倫 會 吏、陳 淑 琳 會 吏、劉 彥怡
會 吏、黃 培 元 先 生、魏 佩 珊 女 士、何 世 傑 先 生、歐 寶 文 先 生、盧 嘉 怡女
士、杜 頤 先 生、伍 家 禧 先 生、黃 永 健 先 生、曾 少 卿 女 士、黃 潔 如 女 士、
梁 盈 盈 女 士、方 逸 熙 先 生 及 饒 博 謙 先 生 ）。大 埔 堂 會 友 羅 曉 晴 女 士 及 禧
恩 堂 會 友 鍾 恩 諾 女 士 將 於 本 年 修 畢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崇 基 學 院 神 學 院 之 課
程 ， 鍾 女 士 將 應 聘 在 本 會 鴨 脷 洲 堂 事 奉 。  

新 學 年 仍 在 神 學 院 受 訓 之 堂 區 宣 教 師 候 選 人 為 觀 塘 堂 劉 鴻 基 先
生 及 香 港 堂 黃 家 琪 女 士 及 麗 瑤 堂 黎 凱 怡 女 士 ， 以 及 外 派 差 遣 員 候 選 人
葉 恩 溢 女 士。然 而 教 牧 人 員 及 候 選 人 之 數 目 實 未 足 夠，請 弟 兄 姊 妹 懇 切
代 禱，並 呼 籲 本 會 愛 主 之 青 年，積 極 尋 求 上 帝 之 心 意，準 備 回 應 上 帝 之
呼 召 。  

為 支 持 經 濟 上 有 特 別 需 要 之 總 議 會 教 牧 人 員 候 選 人，一 九 九 二 年
總 議 會 代 表 部 會 議 通 過，本 會 除 供 給 學 費、宿 費、書 籍 費 及 每 月 津 貼 外，
增 設「 額 外 津 貼 」及「 特 別 津 貼 」；二 ０ ０ 三 年 更 通 過〈 外 派 差 遣 員 選
訓 附 則 〉，鼓 勵 有 心 於 海 外 宣 教 工 作 之 會 友 接 受 神 學 訓 練。各 項 詳 情 請
留 意 今 主 日 《 神 學 主 日 特 刊 》 內 之 各 章 選 訓 附 則 。  

教 會 之 神 學 訓 練 工 作，不 但 需 要 有 人 願 意 接 受 訓 練，亦 需 要 有 足
夠 之 資 源 支 持，新 學 年 共 有 三 位 堂 區 宣 教 師 候 選 人 在 神 學 院 受 訓，總 議
會 需 支 付 每 位 候 選 人 之 費 用（ 包 括 每 人 在 港 之 學 費、宿 費 或 走 讀 之 交 通
津 貼、每 月 之 生 活 費、每 學 期 之 書 籍 津 貼 等 及 參 加 交 流 計 劃 之 費 用 ）平
約 每 人 二 十 萬，加 上 資 助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崇 基 學 院 神 學 院 之 經 常 費，「 神
學 款 補 貼 」預 算 支 出 共 約 三 百 一 十 萬 元。二 ０ 二 五 年 神 學 主 日 共 收 集 十
九 萬 四 千 六 百 卅 八 元 之 奉 獻，盼 望 弟 兄 姊 妹 繼 續 熱 心 支 持 神 學 訓 練，盡
力 奉 獻 ， 以 達 至 籌 得 三 十 萬 元 之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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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０二六年總議會代表部會議記要  

本 會 本 年 度 之 總 議 會 代 表 部 會 議 經 於 五 月 廿 九 及 三 十 日 在 本 會 國
際 禮 拜 堂 順 利 舉 行，出 席、列 席 及 旁 聽 者 逾 四 百 人。在 會 議 中，杜 敏 玲
牧 師 及 曾 立 基 先 生 分 別 獲 選 為 二 ０ 二 七 至 二 ０ 三 ０ 年 度 會 長 及 副 會 長 ，
請 為 彼 等 蒙 上 帝 揀 選 感 恩 及 代 禱 。  

首 日（ 廿 九 日 ）會 議 先 由 王 澤 堂 牧 師 及 將 於 九 月 起 取 用 無 薪 假 一 年
之 卓 廸 舜 牧 師 分 別 以「 蒙 恩 成 聖．作 主 門 徒 」及「 在 恩 典 中 竭 力 奔 跑、
於 變 幻 時 代 作 主 門 徒 」為 題 主 領 崇 拜 及 分 享 信 息，隨 即 進 行 二 ０ 二 七 至
二 ０ 三 ０ 年 度 會 長 及 副 會 長 選 舉，並 由 會 長，香 港、九 龍 東 及 九 龍 西 聯
區 聯 區 長，國 際 禮 拜 堂 聯 區 代 表，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崇 基 學 院 神 學 院 院 長 及
香 港 循 道 衞 理 宗 婦 女 聯 會 會 長 簡 報 二 ０ 二 五 至 二 ０ 二 六 年 度 有 關 事 工
後，即 由 牧 師 部 提 交 報 告 及 通 過 牧 師 部 之 提 案，於 本 年 按 立 麥 衛 華 會 吏
為 本 會 屬 管 牧 師，並 公 佈 按 立 屬 管 牧 師 典 禮 訂 於 六 月 廿 八 日（ 主 日 ）下
午 八 時 在 本 會 香 港 堂 舉 行，隨 後 由 常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報 告。第 一 天 會 議 由
候 任 會 長 杜 敏 玲 牧 師 祈 禱 作 結 ， 於 拍 攝 全 體 大 合 照 後 休 會 茶 聚 。  

翌 日（ 三 十 日 ）會 議 先 由 張 國 良 牧 師 以「 上 帝 恩 典 成 就 了 我 」為 題
主 領 崇 拜，並 由 將 於 七 月 起 退 休 之 林 崇 智 牧 師 分 享 信 息，隨 即 通 過 由 常
務 委 員 會 及 各 總 議 會 委 員 會 提 交 之 報 告 及 議 案 。 茲 將 重 要 之 決 議 摘 錄
如 下 （ 有 關 調 派 之 決 議 容 後 公 佈 ）—— 

選 委 張 紫 婷 女 士 擔 任 學 校 教 育 部 副 部 長（ 小 學 ）及 鄧 民 瀚 會 吏 擔 任
社 會 服 務 部 副 部 長，副 部 長 之 任 期 與 部 長 相 同（ 至 二 ０ 二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屆 滿 ）；選 委 吳 健 源 先 生 擔 任 本 會「 首 席 義 務 法 律 顧 問 」；選 委 蕭 子 蔘
醫 生 及 李 立 業 醫 生 為「 聯 席 首 席 義 務 醫 事 顧 問 」，並 請 陳 崇 一 醫 生、蔡
志 華 醫 生、陳 嘉 璐 醫 生、陳 思 堂 醫 生、婁 培 友 醫 生、胡 漢 榮 醫 生、曾德
賢 醫 生、莫 子 楓 醫 生、林 文 恩 醫 生、陳 娟 醫 生、熊 嘉 瑋 醫 師、簡 美 儀醫
生、伍 永 鴻 醫 生、方 道 生 醫 生、林 樞 庭 醫 生、蕭 子 宜 醫 生、黃 家 漢 醫 生、
郭 嘉 莉 醫 生、楊 志 強 醫 生、文 嘉 祺 醫 生、許 紫 珊 醫 生、鄧 穎 琦 醫 生、蔡
嘉 澄 醫 生、麥 慧 敏 醫 生、鄭 雄 威 醫 生、黎 永 智 醫 生、張 綺 敏 醫 師、陳家
傑 醫 生、何 嘉 希 醫 生、區 永 華 醫 生、王 俊 威 醫 生、岑 榮 添 醫 生 及 循 道衞
理 楊 震 牙 科 診 所 有 限 公 司 擔 任 本 會「 義 務 醫 事 顧 問 」；選 委 資 深 成 員（ 吳
世 豪 先 生、吳 世 熙 先 生、謝 錦 泉 先 生、梁 郇 光 先 生 及 屈 富 仁 先 生 ）、核
心 成 員（ 陳 升 惕 先 生、霍 文 健 先 生、何 漢 賢 先 生 及 譚 立 信 先 生 ）、陳 宇
軒 先 生、陳 基 諾 女 士、周 力 華 先 生、馮 智 恒 先 生、何 心 怡 女 士、羅 慧明
女 士、史 穎 怡 女 士、湯 煥 榮 先 生、徐 頌 雯 女 士、黎 善 行 先 生、梁 文 傑先
生、陸 永 恩 女 士、鄭 保 明 先 生、馮 錦 略 先 生、黃 旨 雋 先 生、范 約 翰 先 生、
潘 志 華 先 生、翟 建 強 先 生、文 景 良 先 生、黃 家 燦 先 生、林 豐 禮 先 生、陳
三 龍 先 生、李 靜 茵 女 士、黃 婉 兒 女 士、陳 宇 俊 先 生、陳 紹 璋 先 生、林育
嫻 女 士、李 健 威 先 生、馬 嘉 倫 先 生 及 李 玉 儀 女 士 擔 任 本 會「 建 築 工 程 物
業 管 理 顧 問 團 隊 」。  

接 納 重 建 北 角 衞 理 堂 計 劃 工 程 委 員 會 之 報 告 ， 統 籌 委 員 會 委 任 之
「 五 人 結 帳 專 責 小 組 」與 威 安 建 築 有 限 公 司 磋 商 後，就 主 合 約 最 終 總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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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價 達 成 協 議，金 額 為 二 億 五 千 四 百 二 十 萬 元（ 已 支 付 二 億 四 千 二 百 萬
元 ）； 接 納 該 計 劃 之 籌 款 報 告 ， 水 滴 認 獻 計 劃 於 二 ０ 二 六 年 一 月 結 束 ，
共 籌 得 一 千 五 百 五 十 一 萬 八 千 三 百 元 ， 房 間 及 樓 層 誌 名 奉 獻 計 劃 截 至
二 ０ 二 六 年 四 月 三 十 日，共 四 十 六 個 房 間 ／ 地 方 獲 認 獻，合 共 籌 得 五 千
八 百 八 十 萬 元；接 納「 還 款 方 案 小 組 」之 提 議，北 角 衞 理 堂 向 總 議 會 借
貸 三 千 萬 元（ 上 限 ），並 以「 三 加 十 年 之 還 款 方 案 」支 付 重 建 工 程 費 用，
於 二 ０ 二 七 年 七 月 起 分 十 年，每 年 還 款 三 百 萬 元 予 總 議 會。北 角 衞 理 堂
幼 稚 園 幼 兒 園 校 董 會 向 總 議 會 借 貸 二 千 萬 元（ 上 限 ），並 以「 三 加 十 年
之 還 款 方 案 」（ 原 為「 二 加 五 年 之 還 款 方 案 」）支 付 重 建 工 程 費 用，於二
０ 二 八 年 起 分 十 年，每 年 還 款 二 百 萬 元 予 總 議 會；同 意 並 接 納「 新 廈 驗
收 及 管 理 小 組 」 就 物 業 管 理 安 排 之 建 議 及 報 告 。  

接 納「 私 人 土 地 用 作 福 利 用 途 特 別 計 劃 」之 進 度 報 告 及 楊 震 社 會 服
務 處 撤 回 申 請 之 決 定 。 宣 教 牧 養 部 及 信 徒 培 訓 部 於 二 ０ 二 五 年 進 行 重
組 ， 確 認 信 徒 培 訓 部 於 二 ０ 二 六 年 總 議 會 代 表 部 正 式 解 散 。  

接 納「 檢 討 本 會 牧 職 制 度 專 責 小 組 」提 交，經 常 務 委 員 會、牧 師 部
及 行 政 人 員 會 議 優 化 及 修 訂 之 提 議—— 
１ ． 總 議 會 教 牧 人 員 退 休 年 齡 維 持 不 變  

可 由 五 十 五 歲 起 申 請 提 早 退 休 ； 六 十 歲 退 休 ， 可 逐 年 申 請 延 期 至 六
十 五 歲 ； 六 十 五 歲 後 至 七 十 歲 期 間 ， 教 會 可 逐 年 邀 請 繼 續 服 務 。  

２ ． 返 聘 機 制  
ａ ． 若 總 議 會 教 牧 人 員 退 休 後 ， 未 滿 六 十 五 歲 而 有 意 重 返 牧 職 者 ，

可 向 牧 師 部 逐 年 申 請 返 聘， 如 獲 接 納， 須 接 受 調 派， 擔 任 牧 養
工 作、堂 主 任 及 ／ 或 總 議 會 行 政 崗 位。獲 選 任 之 行 政 崗 位 若 有
指 定 年 期 ， 則 在 任 期 內 毋 須 逐 年 申 請 返 聘 ， 直 至 任 滿 。  

ｂ．總 議 會 教 牧 人 員 六 十 五 歲 後 至 七 十 歲 期 間，會 長 及 聯 區 長 按 照
教 會 發 展 及 牧 養 之 實 際 需 要，認 為 現 職 總 議 會 教 牧 人 員 不 足 以
應 付 各 堂 之 牧 養 需 要 時，經 徵 詢 行 政 人 員 會 議，可 逐 年 以 一 年
合 約 形 式 邀 請 合 適 者 擔 任 堂 主 任 或 協 助 堂 會 之 牧 養 工 作，如 獲
其 同 意，復 經 本 會 指 定 醫 生 證 明 健 康 情 況 適 合 工 作，則 提 請 牧
師 部 安 排 調 派；若 屬 最 後 一 次 調 派，則 可 工 作 至 有 關 生 日 後 之
相 關 調 派 銜 接 點 。  

３ ． 返 聘 期 間 之 薪 津 福 利  
ａ．新 制 或 舊 制 同 工 均 應 於 正 式 退 休 時（ 包 括：提 早、按 時 或 延 期 ），

取 回 個 人 強 積 金 ／ 公 積 金 或 開 始 領 取 退 休 金 。  
ｂ ． 六 十 五 歲 前 返 聘 之 薪 津 福 利 ： 按 總 議 會 屬 管 牧 師 之 起 薪 點

（ MPS-PS 21 點 ）為 薪 級 點，並 設 有 每 年 晉 點。若 牧 者 獲 調 派
為 堂 主 任 或 總 議 會 行 政 崗 位，則 按 總 議 會 屬 管 牧 師 之 首 個 效 率
考 績 點（ MPS-PS 31 點 ）或 以 返 聘 者 退 休 時 之 最 後 薪 級 點，選
取 較 低 者 為 返 聘 薪 級 點，並 設 有 每 年 晉 點。另 牧 者 及 總 議 會 須
按 法 例 要 求， 每 月 將 薪 金 百 分 之 五 作 強 積 金 供 款，直 至 牧 者 屆
滿 六 十 五 歲 時 取 回。 醫 療 保 險、 勞 工 保 險 等 福 利 安 排， 與 現 職
牧 者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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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六 十 五 歲 後 返 聘 之 薪 津 福 利： 返 聘 按 全 新 協 議 進 行 ，薪 酬 按 照
教 牧 同 工 該 返 聘 年 度 之 職 責 而 定 。 若 教 牧 同 工 協 助 牧 養 工 作 ，
維 持 現 行 制 度 ， 按 總 議 會 屬 管 牧 師 之 起 薪 點 （ MPS-PS 21 點 ）
為 薪 級 點，不 設 每 年 晉 點。若 牧 者 獲 調 派 擔 任 堂 主 任，修 訂「 日
落 方 案 」之 規 定，按 總 議 會 屬 管 牧 師 之 首 個 效 率 考 績 點（ MPS-
PS 31 點 ） 或 以 返 聘 者 退 休 時 之 最 後 薪 級 點 ， 選 取 較 低 者 為 返
聘 薪 級 點，不 設 每 年 晉 點。 無 論 協 助 牧 養 工 作 或 擔 任 堂 主 任 之
教 牧 同 工，每 年 均 獲 發 相 等 於 該 年 度 實 際 獲 發 薪 金 百 分 五 之 約
滿 酬 金 （ 按 法 例 毋 須 作 強 積 金 供 款 ）。  

４ ． 薪 津 福 利 安 排  
本 會 教 牧 同 工 薪 級 表 乃 參 考 政 府 薪 酬 政 策 及 教 師 職 級（ 學 歷 及 年 資
制 度 ）而 制 訂，每 年 按 政 府 薪 酬 調 整 修 訂 薪 級 點 薪 酬。薪 級 表 按 不
同 職 系 及 資 歷 相 應 制 訂，並 設 有 效 率 考 績 點，為 一 穩 定 訂 定 薪 酬 及
遞 增 機 制 。 現 行 制 度 及 系 統 行 之 有 效 ， 毋 須 修 改 。  

５ ． 牧 職 選 訓 制 度  
為 鼓 勵 已 轉 為 本 會 會 友 之 堂 區 宣 教 師 在 牧 職 上 進 深，以 及 提 升 彼 等
轉 任 總 議 會 教 牧 人 員 或 堂 區 會 吏 之 自 主 權，容 讓 彼 等 可 主 動 申 請 轉
任 為 總 議 會 教 牧 人 員 或 堂 區 會 吏，並 將 轉 任 堂 區 會 吏 所 需 之 工 作 年
期 ， 由 五 年 縮 短 至 四 年 。  

６．總 議 會 教 牧 人 員 年 屆 六 十 五 歲 當 年 可 擔 任 聯 區 長、事 工 部 門 部 長 或
副 部 長，至 其 生 日 後 最 接 近 之 六 月 三 十 日；亦 可 擔 任 總 議 會 書 記 至
其 生 日 後 之 總 議 會 代 表 部 週 年 會 議 止 ； 兩 者 均 以 有 利 整 體 行 政 運
作 及 工 作 交 接 為 目 標 。  

接 納 牧 師 部 之 提 議，同 意 何 慧 儀 牧 師、余 恩 明 牧 師、謝 志 宏 牧 師 及
李 英 偉 牧 師 延 遲 一 年 退 休 ， 繼 續 接 受 調 派 ； 同 意 卓 廸 舜 牧 師 因 家 庭 需
要，於 二 ０ 二 六 年 九 月 一 日 至 二 ０ 二 七 年 八 月 卅 一 日 期 間 取 用 無 薪 假。  

通 過 「 教 會 發 展 專 款 」 項 下 資 助 「 宣 教 幹 事 計 劃 」（ 以 下 簡 稱 「 計
劃 」） 之 重 啟 方 案 。 優 化 原 有 方 案 ， 主 要 修 改 如 下—— 
１ ． 擴 大 「 宣 教 幹 事 （ 學 校 ） 計 劃 」（ 由 堂 會 提 出 申 請 ） 之 涵 蓋 範 圍 ，

由 原 先 只 包 括 中、小 學，擴 展 至 包 括 屬 下 幼 稚 園 幼 兒 園（ 以 每 校 一
位 為 原 則 ）， 期 望 對 堂 會 及 幼 稚 園 幼 兒 園 提 供 更 到 位 之 支 持 。  

２．資 助 年 期 維 持 不 變，首 五 年 之 資 助 上 限 由 七 千 元 調 高 至 一 萬 元，第
六 至 第 八 年 之 資 助 上 限 則 維 持 原 有 安 排。資 助 年 期 必 須 連 續 計 算，
資 助 金 額 實 報 實 銷 。  

３．隨 着 本 會 社 會 服 務 之 發 展，屬 下 單 位 數 目 日 益 增 加，為 更 清 晰 表 達
計 劃 之 原 則，「 宣 教 幹 事（ 社 會 服 務 ）計 劃 」（ 由 堂 會 提 出 申 請 ）由
每 個 社 會 服 務 單 位 可 聘 任 一 位 宣 教 幹 事 改 為 每 堂 可 聘 任 一 位 宣 教
幹 事 協 助 推 動 該 牧 區 內 服 務 單 位 之 福 音 工 作 為 原 則 。  

接 納 常 務 委 員 會「 發 展 策 略 小 組 」及 其 屬 下 工 作 組（ 包 括：洪 水 橋
宣 教 工 作 組、領 導 及 承 傳 工 作 組、宣 教 策 略 工 作 組、筲 箕 灣 堂 發 展 關 注
組、主 恩 堂 發 展 關 注 組、籌 備 成 立 傳 訊 委 員 會 專 責 小 組、六 17 團 契 及
探 訪 堂 會 小 組 ） 之 報 告 及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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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納 國 際 禮 拜 堂 之 提 議，總 議 會 以 過 去 五 年 之 津 助 額 資 助 該 堂 菲 籍
及 普 通 話 事 工 二 ０ 二 六 年 之 經 費 ， 分 別 為 每 月 五 萬 一 千 元 及 一 萬 五 千
二 百 六 十 七 元 ， 期 望 該 堂 隨 經 濟 好 轉 及 該 事 工 之 發 展 能 逐 漸 毋 須 申 請
資 助；接 納 澳 門 菲 籍 人 士 事 工 二 ０ 二 五 年 之 事 工 及 收 支 報 告（ 不 敷 約 四
十 三 萬 一 千 七 百 元 ），以 及 二 ０ 二 六 年 之 預 算（ 不 敷 五 十 一 萬 四 千 元 ），
由 「 教 會 發 展 專 款 」 補 貼 。  

接 納 牧 師 部「 服 侍 本 地 印 尼 傭 工 工 作 小 組 」提 交 之 報 告 及 牧 師 部 之
提 議，籲 請 各 堂 將 該 事 工 列 為 每 年 恆 常 資 助 之 項 目，由「 慈 惠 款 」及 ／
或「 宣 教 款 」撥 款 支 持 關 懷 及 探 訪 工 作 之 支 出、事 工 經 費、同 工 薪 津 及
宿 舍 等 費 用，二 ０ 二 六 及 二 ０ 二 七 年 堂 會 奉 獻 之 目 標 均 為 二 十 萬 元；接
納 二 ０ 二 五 年 之 財 政 報 告 及 二 ０ 二 六 年 之 修 訂 預 算 ， 分 別 不 敷 約 九 十
三 萬 零 三 百 元 及 一 百 零 四 萬 八 千 元 ， 由 「 教 會 發 展 專 款 」 項 下 補 貼 。  

接 納 財 政 產 業 委 員 會 之 提 議，重 啟 投 資 單 位 化 及 修 訂 屬 下 堂 會 將 資
金 交 由 總 議 會 代 為 投 資 之 管 理 制 度，以 回 應 堂 區 議 會 領 袖 表 達 之 需 求；
接 納 循 道 衞 理 大 廈 物 業 管 理 專 責 小 組 之 建 議 ， 通 過 請 新 世 界 提 供 由 三
方｛ 本 會（ Lessor）、Cheer Best Enterprises Limited（ 致 好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Lessee）及 租 戶｝簽 署 之 租 約 範 本、就 跨 越 二 ０ 二 八 年 一 月 十
一 日 之 租 約 有 關 按 金 之 安 排（ 包 括 按 金 保 管 方、退 還 租 金 通 知 期 等 ）草
擬 書 面 協 議 及 招 標 時 間 表 。  

為 使 本 會 信 徒 活 像 基 督，邁 向 聖 潔 完 全，在 生 活 中 回 應 上 主 在 基 督
愛 裏 賜 予 之 恩 典，宣 教 牧 養 委 員 會 通 過 成 立「 門 徒 生 命 成 長 藍 圖 策 略 推
展 組 」，負 責 推 廣 藍 圖 之 應 用，幫 助 會 友 殷 勤 使 用 各 種 蒙 恩 途 徑，透 過
操 練 敬 虔 及 實 踐 憐 憫 之 工 ， 持 續 培 育 各 項 門 徒 生 命 特 質 ， 學 習 作 主 門
徒 。  

接 納 循 道 衞 理 優 質 生 命 教 育 中 心 二 ０ 二 五 年 九 月 一 日 至 二 ０ 二 六
年 二 月 廿 八 日 之 事 工 及 財 政 報 告 摘 要 及 二 ０ 二 六 至 二 ０ 二 七 年 度 之 財
政 預 算，截 至 二 ０ 二 五 年 八 月 卅 一 日，累 積 結 餘 為 六 十 三 萬 元；二 ０ 二
六 至 二 ０ 二 七 年 度 之 收 入 預 算 合 共 六 百 五 十 三 萬 七 千 元 ， 預 算 盈 餘 合
共 四 萬 七 千 元 。  

修 訂 本 會《 法 規 》及《 附 則 》；通 過「 教 會 發 展 專 款 」二 ０ 二 六 年 及
二 ０ 二 七 年 之 預 算 ， 分 別 撥 款 二 千 六 百 零 五 萬 餘 元 及 二 千 六 百 零 三 萬
元 ， 作 為 分 期 支 付 重 建 國 際 禮 拜 堂 暨 總 議 會 大 樓 及 北 角 衞 理 堂 之 建 築
及 設 備 費，支 持 三 事 工 部 門 發 展 事 工，屬 下 堂 會 及 學 校 發 展 校 園 事 工，
澳 門 事 工，服 侍 本 地 印 尼 傭 工 事 工，普 通 話 事 工，屬 靈 導 引 導 師 薪 津，
崇 基 學 院 神 學 院，澳 門 菲 籍 人 士 事 工，英 國 循 道 公 會 宣 教 事 工 及 其 屬 下
之 華 人 福 音 工 作，緬 甸、孟 加 拉、柬 埔 寨、內 地 事 工；接 納 本 會 經 常 費
二 ０ 二 五 年 決 算 盈 餘 二 百 卅 二 萬 餘 元 及 二 ０ 二 六 年 預 算 不 敷 二 百 五 十
六 萬 餘 元 。  

會 議 於 下 午 九 時 十 五 分 議 事 畢，與 會 者 同 唱《 聖 哉 三 一 歌 》後，由
林 崇 智 牧 師 祈 禱 祝 福 後 散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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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 宣 教 牧 養 部  

相 片 回 顧  

《 門 徒 》 聯 合 畢 業 典 禮  

本 會《 門 徒 》聯 合 畢 業 典 禮 已 於 二 ０ 二 六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主 日）順 利 舉 行。當 日 大 會 拍 攝 之 相 片 已 存 放 於 雲 端

硬 碟 內，歡 迎 同 工 同 道 於 七 月 五 日（ 主 日 ）或 之 前 掃 描 二

維 碼 下 載 。  

~~~~~~~~~~~~~~~~~~~~~~~~~~~~~~~~~~~~~~~~~~ 
本會宣教牧養委員會屬下  

聖樂事工執行委員會主辦  

              Sing 友營 2026 

既然我們眾人以揭去面紗的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
了與主有同樣的形像，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林後 3:18） 

#分享信仰 #彼此牧養 #屬靈明辨 

日期：2026 年 8 月 6 至 9 日（禮拜四至日） 
營前訓練：2026 年 7 月 19 及 26 日（主日）下午 2 時 30 分在本會總議會辦

事處 
營前聚會：2026 年 8 月 2 日（主日）下午 3 時正在本會總議會辦事處 
地    點：衞理園（新界大嶼山銀礦灣東灣頭路 27 號） 
費  用：每位港幣$800 
【註：１．二人同行優惠每位$600（其中一位必須是新朋友）或 

２．如有需要可申請減免至每位$400（須於報名表上填寫 
申請原因及經籌備小組成員面見通過） 

內  容：合唱訓練、靈修、遊戲及音樂工作坊等 
對  象：本會中學生及大專生【所有參加者必須先通過面試甄選。】 
名  額：20 位 
面試日期：2026 年 7 月 5 日（主日）下午 3 時至 6 時在本會香港堂舉行 
截止報名：2026 年 6 月 29 日（禮拜一） 

請於本會網站 www.methodist.org.hk/news/activities/下載報名表 

查詢請致電總議會辦事處 
周煒楠先生（3725 4532）或許曼芝女士（3725 4531） 

 

 

 

 

 

8 月 9 日（主日）下午 4 時正在本會國際禮拜堂舉行之「感恩讚美會」， 

將由 Sing 友營參加者獻唱，歡迎任何人士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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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華村堂經常聚會概覽表  
             二 零 二 六 年 六 月 份  

 

地址：香港柴灣柴灣道一百號三樓   電話：2898 3697  傳真：2556 2249 

電郵：lc.epw@methodist.org.hk    網址：http://epw.methodist.org.hk 
 

兒童崇拜 主  日  上午十時正 後座三樓 

主日祈禱會  主  日 上午九時正 203 室 

主日學 （高小級) 主 日 上午十時三十分 302 室 

主日學 （初小級）  主 日 上午十時三十分 301 室 

主日學 （幼稚級）  主 日 上午十時三十分 後座三樓 

詩班   主  日 主日崇拜後 303 室 練詩 

敬拜隊 每月第二、四主日 主日崇拜後 二樓禮堂 

Sunkids 團契(學青) 禮拜六 下午三時三十分 後座三樓 

拾‧傘團契(職青) 禮拜六   下午七時三十分 後座三樓 

約拿單團契 每月第二、四個禮拜六        下午七時正 301 室 

基督少年軍 禮拜五  下午七時三十分 幼:小禮堂/初:303 室/中:203 室/高:202 室 

基督少年軍家長義工小組 每月第一個禮拜五 下午七時三十分 301 室 

探訪隊 禮拜四 上午十時正 探訪 

葡萄園團契 小組形式（請聯絡宣教同工） 下午八時正 後座三樓 

愛華知心派 每月第三個禮拜五 下午七時三十分 301 室 

婦女團契 每月第二、四個禮拜六 下午二時三十分 301 室 

大衞團契 每月第三主日 主日崇拜後 後座三樓 

彼得團契 每月第三主日 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 203 室 

長青天地 每月一次 上午及下午 511 室 

愛金事家庭 每月第三個禮拜三 上午十時正 小禮堂 

巴打團契 每月第三個禮拜六 下午六時三十分 203 室  

下 週 六 及 主 日 崇 拜 事 奉 人 員  

 週六早堂崇拜 

（上午十一時正） 

週六晚堂崇拜 

（下午六時正） 

主日崇拜 

（上午十時正） 

主席 梁玉池弟兄 余凱瑩姊妹 潘玉娟牧師 

講員 區鳳萍宣教師 區鳳萍宣教師 區鳳萍宣教師 

讀經 王旭愉姊妹 楊嘉康弟兄 郭卿姊妹 

主題 勇往直前 承受使命 

經文 創世記 18：1-15；馬太福音 10：16-23；羅馬書 5：1-8 

愛華村堂同工       
主   任   牧   師 ： 王澤堂牧師  退   休   牧   師 ： 潘玉娟牧師 
宣      教     師 ： 曾少卿姑娘  區鳳萍姑娘（部分時間）   

探   訪   同   工 ： 宋寶琴姑娘（部分時間）     
義   務   教   士 ： 林偉強先生  神     學      生 ： 黃家琪姑娘 

行   政   助   理 ： 何婉琪姑娘  會   計   幹   事 ： 盧麗嫦姑娘 


